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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议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执行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6 月 25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1 月 14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台山市明新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忠德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衡森飚、洗秀玲,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四川议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建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戴伟,公司员工、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详见公告 2020-020、2020-050、2020-071、2021-004、2021-023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详见公告 2020-020、2020-050、2020-071、2021-004、2021-023 

 

（五）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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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开庭审理，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

响，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开庭审理，由于双方未达成庭前调解，广东省台山

市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2020）粤 0781 民初 309 号民事判

决书。由于公司未按判决履行，台山市明新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申请强制执行，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5 日出具了

（2020）粤 0781 民初 4195 号执行通知书。由于公司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台

山市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作出了（2020）粤 0781 民初 4195 号执行

裁定书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0 年 6 月 25 日收到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5 月 25 日作出的

（2020）粤 0781 民初 30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四川议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台山市明新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180,460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以 180,46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 月 14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还清款项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合山市明新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问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608.95 元,诉讼财产保全费 1,622.98 元,由被告四川议中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台山市明新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

4,608.95 元,诉讼财产保全费 1,622.98 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四川议中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 4,608.95 元,诉讼财产保全费 1,622.98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积极筹措款项，尽力履行法律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公告编号：2021-026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或执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或执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收到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做

出的（2021）粤 0781 执 2585 号《执行通知书》，详情如下： 

四川议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你与台山市人民法院追缴受理费一案，本院作出的(2020)粤 0781民初 309 号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台山市人民法院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向本

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二条规定，责令你履行下列义务: 

一、支付案款 6231.93 元。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山支行 

账户名称:台山市人民法院 

账号:44050167080100000165-103074 

特此通知。 

公司于同日收到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做出的（2021）

粤 0781 执 2585 号《报告财产令》，内容如下： 

四川议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立案执行台山市人民法院与四川议中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追缴受理费一案，已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你未履行义务，应当

限期如实报告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责令

你在收到此令后 10 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

财产情况。执行中，如果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补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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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根据情节轻重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此令。 

公司于同日收到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做出的（2021）

粤 0781 执 2585 号《限制消费令》，内容如下： 

因被执行人四川议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本院决

定对你(单位)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责令你(单位)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

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

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

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

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 

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一经发现或经举报查实，法院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以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行为处以罚

款、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

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我院再次责令被执行人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否则，将对你(单位)进一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本令自发出之日起生效，其效力至被执行人完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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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解除本令时止;本令发出之日，本院将向有关公信部门及银

行等有关征信系统发送相关信息;被执行人在本院发出限制消费令后主动来本院

履行并说明相关情况的，本院酌情可对被执行人减轻或免除相关处罚。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做出的（2021）粤 0781 执 258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限制消费令》。 

 

 

四川议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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